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丰230交执罚〔2025〕0477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刘**
行政相对人代码（居民身份证号码）: 50023**********341
处罚事由: 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处罚类别:罚款

处罚依据: 《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处罚结果: 1.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给予罚款1000元。

处罚机关: 丰都县交通运输委员会

处罚决定日期:2025-09-29
结案日期：2025-10-27
